
 

 

天津大学团组织关系转入说明 

 

一、团组织关系及团员材料转入（线下部分） 

凡学籍在天津大学的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研究生新生团员均应转入

团组织关系。新生团员入校时，必须持团员身份证明材料在规定时间

内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工作。团员证在原单位没有办理转出手续的，

则不予办理转入手续。入学后 6个月内无故不办理团组织关系及档案

转入手续的，视为自动退团。接纳团员组织关系，应在团员证“组织

关系接转”栏内填写团员转入组织关系时间，并加盖公章。 

（1）正常转入 

团员凭团员证、入团志愿书或团组织介绍信等团员身份证明材料

在学院团委（团总支）办理团组织关系及档案转接手续。介绍信抬头

为各院级团组织，详见附件 2。 

（2）特殊情况转入 

①团员证丢失，有团员身份证明材料（如《入团志愿书》等），

先转入团员身份证明材料，再补办团员证。 

②团员证丢失，又无团员身份证明材料，本人确实已加入团组织

的，应回原单位出具《共青团员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后再办理转接手

续，并补办团员证。 

（3）党员（预备党员）不用进行线下团组织关系转接 

未尽事宜，请咨询天津大学团委，电话：022-27405540 

二、团组织关系转接（“智慧团建”线上部分操作方法） 



 

 

转出发起方式：（以下两种方式选一种即可） 

1. 转出团组织发起：（1）管理员登录系统进入管理中心，点击“业

务办理-组织关系转接办理”菜单，点击“办理转出”。选择转出团

支部、转出人姓名、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／广东／福建（否）、转

出原因（升学）、填写转入学校名称（天津大学）、转入学校所在地

详细地址（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 号）、转入组织（具体到天津大

学某个学院，名称详见附件 2）。 

团员个人发起：（1）团员登录系统进入个人中心，点击左侧“关系

转接”菜单。选择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／广东／福建（否）、转接

原因（升学）、填写转入学校名称（天津大学）、转入学校所在地详

细地址（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号、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 135号）、

转入组织（具体到天津大学某个学院，名称详见附件 2）。  



 

 

 

如有问题，可加入天津大学智慧团建答疑群：785659745 

 

 

  



 

 

附件 1： 

共青团员信息登记表 

（共青团天津市委，2019 年版） 

基本信息 

姓 名   

照片 

（小二寸） 
性 别  民 族  

出生日期  籍 贯  

入团时间  职 业  

入团地点  

所在单位  

居民身份证号码  发展团员编

号 

 

 

团员档

案保存

情况 

 1. 原始入团申请书 

2. 原始入团志愿书 

3. 团员证 

有 

有 

有 

无 

无 

无 

时 间 所在单位（学校） 任何职 

年 月至 年 月   

年 月至 年 月   

年 月至 年 月   

年 月至 年 月   

年 月至 年 月   



 

 

年 月至 年 月   

 

本人承诺 

 

本人保证以上所填个人信息准确、真实，如有虚假愿接受组织处理。 

 

填表人（签名）： 

 

年 月 日 

 

基层团委审查和登记意见 

 

经审查，  团员身份确认无误，同意予以造册登记 首

次登记 重新登记）。本表作为其团员档案的重要材料和团员身份的

重要证明。 

团组织书记（签名）： 团组织（盖章） 

 

年 月 日 

 

团内奖惩情况 

 

 

 

 

备注 

 

 



 

 

 

《共青团员信息登记表》填表说明 

注意事项 

    1.本表应根据团员身份核查情况登记填写，学校、乡镇（街道）、企业

等基层团委盖章确认后有效。 

2.本表必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(规范汉字)填写，表内年、月、日一律使

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，有“□”的为选择项，应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应的“□”内

打“√”。 

3.表内没有需要填写的内容时填“无"，不留空。 

基本信息 

1.姓名：应与本人身份证(户口本)一致，填写全名。 

2.民族：填写全称，如“汉族”“朝鲜族”“蒙古族"，不能用“汉”“朝”

“蒙”等。 

3.出生日期：填写年、月、日，如“2010.01.01”，应与身份证(户口本)

一致。 

4.籍贯：填写本人祖居所在地，应与户口本一致，具体到乡镇（街道）。 

5.入团时间：填写年、月、日，应与《入团志愿书》记录一致，填写团支部

大会讨论通过之日。如原始档案丢失无法查询到具体入团时间，但能确定为某一

年入团，可按入团当年“五四”填写。 

6.入团地点：填写入团时所在单位，如 xx 学校、xx 企业、xx 乡镇等。 

7.所在单位：学生填写所在学校名称；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企业工作人员填写

本人目前工作单位名称;没有单位的填写居住地名称；农民(城镇居民)填写所在

村(社区)名称，如“xx 区 xx 乡镇(街道)xx 村(社区)"。 

8.居民身份证号：应与本人身份证一致，填 18 位号码。 

9.发展团员编号： 2017 年及以后入团的，填写新版《入团志愿书》上团市

委统一编号的 12 位“发展团员编号”，2017 年以前没有发展团员编号的填“无”。

其他编号一律属于违规，不承认其团员身份。 

10.团员档案保存情况：团员档案均应为原始档案(或原始档案复印件)。 

（1）2019年 9 月起，全市统一将《入团申请书》《入团志愿书》《团员证》

《共青团员信息登记表》4 项档案作为新发展团员的基本档案。 

（2）团员中档案遗失或不完整的，可补办《共青团员信息登记表》,作为其

基本档案和团员身份证明，不补办《团员证》《入团申请书》《入团志愿书》。 



 

 

11.任何职：填写学习工作期间所担任的职务，没有填“无”。 

12.本人承诺:团员本人应对所填信息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并签名。 

13.基层团委审查和登记意见：由乡镇（街道）、学校、企业等基层团委或

其上级团委填写，基层团委要认真审核团员身份，加强政治审查，身份确认无误

的及时办理登记手续。 

14.团内奖惩情况:如受到团内纪律处分或区级以上团内表彰奖励，应登入。

如：“x 年 x 月，因 xxx,被给予团内警告处分”或“x 年 x 月，被 xx 团区

委表彰为优秀共青团员”。 

15.备注：有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（如“入团志愿书、团员证等档案材料丢

失”），在“备注”栏填写，同时写明时间、加盖公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附件 2：天津大学各院级团组织抬头: 

天津大学各院级团组织全称 

共青团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委员会 

天津市天津大学精仪学院团委 

共青团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 

天津市天津大学微电子学院团委 

天津市天津大学建工学院团委 

共青团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委员会 

共青团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委员会 

共青团天津大学材料学院委员会 

共青团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委员会 

天津市天津大学理学院团委 

天津市天津大学文学院团委 

天津市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团委 

天津市天津大学药学院团委 

天津市天津大学环境学院团委 

共青团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

共青团天津大学求是学部委员会 

天津市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团委 

天津市天津大学海洋学院团总支 

天津市天津大学法学院团委 

天津市天津大学数学学院团委 

天津市共青团天津大学表层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总支部 

天津市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团委 

天津市天津大学医学部团总支 

共青团天津大学区域发展研究院工作委员会 



 

 

 


